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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4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3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5月14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且全体董事均已书面确认收到全部会议材料。会
议于2025年5月20日在杭州市上城区九环路35号公司九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仇建平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

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拟取消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行使《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监事会职权，《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废止，同时修
订《公司章程》中有关条款。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文件。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相

关条款。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文件。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关

条款。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文件。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相关条款。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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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

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公司将于2025年6月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5年5月2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同日，公司控股股东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巨星控股”）将上述议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至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
人。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经核查，巨星控股现持有公司股份 463,739,8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82%，具备提案
资格，其提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且提案程序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股东大会召集人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现对《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补充
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会议”）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日（星期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日9:15一9:25，

9:30一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日9:15-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或者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如果同一
表决权同时进行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同一表决权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的，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环路35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及编码情况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

√
√
√
√
√
√
√
√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开展2025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
√
√
√
√
√

2、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25年4月22日、2025年5月2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3、议案12为特别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将对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单独统计。中小

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4、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25年5月30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2、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

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

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

登记。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但出席现场会 议时务必

携带相关资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异地股东采用信函登记的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本公

司不接受采用电话方式进行登记。

3、登记地点：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信函登记地址：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环路35号证券投资部

邮政编码：310019
传真号码：0571-81601088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
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会议咨询：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71-81601076
联系人：陆海栋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444，投票简称：巨星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累积投票议案；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

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

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开展2025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备注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 可 以 投

票

√

√
√
√
√
√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附注：

1、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

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2、“赞成”“反对”“弃权”三个选择项下都不打“√”的视为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项中打

“√”按废票处理；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账号：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名称或姓名：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三）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星期

二）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

20日（星期二）9:15-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嘉苑路38号城发环境研发中心10楼。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黄新民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根据会议签名册、出席会议人员的身份及资格证明、网络投票结果等材料,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8名，代表公司股份474,349,54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3.8772%。

（二）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经大会工作人员及见证律师的核对和统计，现场到会股东或代表共 3人，代表股数 467,
604,364股，占总股数的 72.8267%。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 467,604,36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2.8267%。

（三）网络投票的相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95人，代表公司股份6,745,176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1.0505%。

（四）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95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6,745,
17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0505%；其中，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5人，代表股份6,745,176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1.0505%。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72,110,8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280%；反对 2,
128,1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486%；弃权110,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33%，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06,45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101%；反对2,128,1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501%；弃权110,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98%。

本议案获得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

公告。

（二）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72,110,8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280%；反对 2,
128,1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486%；弃权110,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33%，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06,45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101%；反对2,128,1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501%；弃权110,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98%。

本议案获得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

公告。

（三）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72,110,8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280%；反对 2,
038,8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298%；弃权199,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21%，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06,45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101%；反对2,038,8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274%；弃权199,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26%。

本议案获得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

公告。

（四）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72,111,7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282%；反对 2,
151,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536%；弃权8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82%，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07,35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234%；反对2,151,4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957%；弃权8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09%。

本议案获得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

公告。

（五）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72,126,9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314%；反对 2,
111,9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452%；弃权110,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33%，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22,56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0489%；反对2,111,9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111%；弃权110,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0%。

本议案获得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

公告。

（六）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9,583,5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435%；反对 2,
180,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50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57%，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58,35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795%；反对2,180,4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256%；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9%。

本议案获得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

公告。

（七）关于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9,462,2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349%；反对 2,
231,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964%；弃权7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86%，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37,05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7812%；反对2,231,4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817%；弃权7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71%。

本议案获得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

公告。

（八）关于公司2025年度贷款额度预计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贷款相

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72,097,6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253%；反对 2,
239,2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721%；弃权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7%，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93,29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150%；反对2,239,2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982%；弃权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8%。

本议案获得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

公告。

（九）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71,718,4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453%；反对 2,
622,8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529%；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7%，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114,10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933%；反对2,622,8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851%；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6%。

本议案获得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

公告。

（十）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72,203,0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475%；反对 2,
133,9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499%；弃权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7%，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98,66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771%；反对2,133,9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361%；弃权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8%。

本议案获得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

公告。

（十一）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72,110,9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281%；反对 2,
224,0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689%；弃权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1%，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06,56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117%；反对2,224,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718%；弃权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5%。

本议案获得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

公告。

（十二）关于境外全资子公司拟在境外发行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72,114,9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289%；反对 2,
220,0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680%；弃权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1%，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10,56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710%；反对2,220,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125%；弃权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5%。

本议案获得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

公告。

另外，现任独立董事分别向公司股东大会提交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就其各自履职情况

进行了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亚强、高宁。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三）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四）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五）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85 证券简称：城发环境 编号：2025-040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2：30
（2）网络投票：2025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一

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德三道 199号天利中央商务广场A座 22楼会议
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伟斌先生
6. 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8名，代表股份数

309,666,4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6489％。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持股情况：

1.股东及代理人人数

2.股东代表股份数（股）

3.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

293,270,377

55.5436％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持股情况：
1.股东人数

2.股东代表股份数（股）

3.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97

16,396,060

3.1053％

2.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表决股东

其中：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309,623,737

16,353,360

比例（%）

99.9862%

99.7396%

反对

票数

37,800

37,800

比例（%）

0.0122%

0.2305%

弃权

票数

4,900

4,900

比例（%）

0.0016%

0.0299%

（2）审议结果：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表决股东

其中：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309,623,737

16,353,360

比例（%）

99.9862%

99.7396%

反对

票数

37,800

37,800

比例（%）

0.0122%

0.2305%

弃权

票数

4,900

4,900

比例（%）

0.0016%

0.0299%

（2）审议结果：通过。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其中：
中小股东

309,623,737

16,353,360

99.9862%

99.7396%

37,800

37,800

0.0122%

0.2305%

4,900

4,900

0.0016%

0.0299%

（2）审议结果：通过。
4.《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方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表决股东

其中：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309,623,737

16,353,360

比例（%）

99.9862%

99.7396%

反对

票数

37,800

37,800

比例（%）

0.0122%

0.2305%

弃权

票数

4,900

4,900

比例（%）

0.0016%

0.0299%

（2）审议结果：通过。
5.《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表决股东

其中：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309,623,737

16,353,360

比例（%）

99.9862%

99.7396%

反对

票数

37,800

37,800

比例（%）

0.0122%

0.2305%

弃权

票数

4,900

4,900

比例（%）

0.0016%

0.0299%

（2）审议结果：通过。
6.《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表决股东

其中：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309,623,737

16,353,360

比例（%）

99.9862%

99.7396%

反对

票数

38,000

38,000

比例（%）

0.0123%

0.2318%

弃权

票数

4,700

4,700

比例（%）

0.0015%

0.0287%

（2）审议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申请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暨提供担保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表决股东

其中：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309,623,737

16,353,360

比例（%）

99.9862%

99.7396%

反对

票数

38,000

38,000

比例（%）

0.0123%

0.2318%

弃权

票数

4,700

4,700

比例（%）

0.0015%

0.0287%

（2）审议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内部财务资助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表决股东

其中：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309,623,737

16,353,360

比例（%）

99.9862%

99.7396%

反对

票数

38,000

38,000

比例（%）

0.0123%

0.2318%

弃权

票数

4,700

4,700

比例（%）

0.0015%

0.0287%

（2）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陈达律师、周婉怡律师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

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96 证券简称：广聚能源 公告编号：2025-025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周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5月20日9:15一9:25，9

∶30一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5月 20日 9：15一 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地点：杭州市上城区龙舌路68号鹤鸣广宇大厦1号楼18楼会议室
6、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120人，代表股份266,881,24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74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251,150,10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42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4人，代表股份15,731,14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21％。

公司董事长王轶磊先生主持会议，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6,177,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1％；反

对655,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4％；弃权49,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2、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6,177,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1％；反

对655,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4％；弃权49,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3、关于《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966,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72％；反

对86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4％；弃权49,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4、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5,956,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34％；反

对86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4％；弃权59,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5、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24年度，公司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

负值，不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条件，公司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265,654,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02％；反
对1,207,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6％；弃权19,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080,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6445％；反对 1,207,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60％；弃权1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4％。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审
计工作实际情况及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确定其2025年度审计费用。

表决结果：同意266,137,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12％；反
对682,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7％；弃权61,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563,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1466％；反对 682,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38％；弃权6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许洲波律师和曾东海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结论意见：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33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6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